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紫卿书院）
志愿者服务工作实施细则

（2023 年修订）

大学生青年志愿者服务是指学生不以获得报酬为目的，

自愿奉献时间和智力、体力、技能等，帮助他人、服务社会

的公益行为。从事青年志愿者服务对于大学生培养独立自主

的参与意识、服务社会的公民意识和适应社会发展的主动学

习精神，掌握促进人际交往的奉献服务技能，全面提高自身

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切实保障大学生青

年志愿者的合法权益，鼓励和规范志愿服务，发展志愿服务

事业，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特制

定本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本条例适用对象为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

院（紫卿书院）本科生。

第二条青年志愿者服务依据当代大学生的特点，结合社

会需要和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坚持以“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为宗旨，发挥专业优势，深化服务意识，培育服务技

能，在服务中建立与社会的联系，增强归属感和责任感，锻

炼自身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第三条学院积极倡导、大力扶持各类青年志愿者服务活

动的开展，为志愿者活动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营造良好的环

境氛围，把志愿者服务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和课堂教学有机

地结合起来，共同纳入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

第四条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紫卿书院）志愿

服务活动工作由紫卿书院事务中心统一管理。

第二章内容与特色

第五条青年志愿者服务要发挥大学生的专业优势和其

他能力优势，注重科教援助、倡导智力服务、提供体力帮扶，

在实践中创造品牌服务，使志愿者服务活动特色鲜明、持续

发展。

第六条青年志愿者服务要不断拓展服务的内容和形式。

认定内容可包括：扶弱助残、帮老助幼、支教助学、环境保

护、医疗卫生、劳动服务、大型社会文明风尚、送温暖献爱

心、公共秩序和赛会保障、应急救援等校外社会公益服务，

以及被学校、书院认可的校内外志愿活动；不包括实习、兼

职、暑期社会实践等。

第七条志愿活动清单

类别 序号 内容 认定时长 认定方式

院内常规

志愿服务

1 班主任助理 36h/学年 由新生年级辅

导员统一提供



2 学风督查员 12h/门/学期（≤3学

分的课程）

由成长中心统

一提供

24h/门/学期（＞3学

分的课程）

3 献血 12h/次 由本人提供

4 自习室管理

员

1h/天，按实际天数计

算（卫生打扫加 0.5h/

次）

由成长中心统

一提供

5 功能房管理

员

1h/天，按实际天数计

算（卫生打扫加 0.5h/

次）

由成长中心统

一提供

6 迎新工作 6h/半天，按实际天数

计算

由成长中心统

一提供

7 校级及以上

创新创业赛

事承办工作

6h/半天，按实际天数

计算

由发展中心统

一提供

8 招聘会工作 6h/半天，按实际工作

内容计算

由发展中心统

一提供

9 毕业典礼工

作

6h/半天，按实际天数

计算

由活动组织方

统一提供

10 “小实验，

大文化”科

普服务工作

主讲 5h/次 由事务中心统

一提供

助教 4h/次

11 爱老服务工

作

“红太阳”爱老服务

6h/次

由事务中心统

一提供

养老院服务 10h/次

12 苏大理想眼

科医院导诊

工作

3.5 h/次，一期四次 由事务中心统

一提供

13 静楼工作 0.5h/次，一期四次 由事务中心统

一提供

14 嘉应会馆服

务

3h/次，一期四次 由事务中心统

一提供



院内各类

活动贡献

15 校运会、校

广播操比

赛、校新生

英语短剧大

赛、校炫舞

比赛、院毕

业生晚会、

院迎新晚

会、农耕活

动等

学生组织工作人员不

计志愿服务时长，参与

活动人员记录志愿服

务时长，若活动获奖或

产生一定校园影响力，

所有人员可适当增加

志愿服务时长，具体时

长由活动指导老师和

事务中心指导老师共

同决定。

由活动组织方

统一提供

社区各类

活动贡献

16 协助社区事

务管理，助

理社区文化

建设等

根据实际情况对参与

活动人员记录志愿服

务时长及奖励

由活动组织方

统一提供

院内其他 17 学院组织的

其他各类服

务活动

学生组织工作人员不

计志愿服务时长，参与

活动人员记录志愿服

务时长，若活动获奖或

产生一定校园影响力，

所有人员可适当增加

志愿服务时长，具体志

愿服务时长由活动指

导老师和事务中心指

导老师共同决定。

由活动组织方

统一提供

院外各类

志愿服务

18 媒体宣传贡

献（招生宣

传活动、校

院微信公众

平台、媒体

报道等）

常规工作不计志愿服

务时长，原创类、专项

类等投稿使用记录志

愿服务时长，若产生一

定影响力，所有人员可

适当增加志愿服务时

长，具体时长由活动指

导老师和新媒体中心

指导老师共同决定。

由活动组织方

统一提供



19 非学院统一

组织的各类

志愿服务活

动

具体志愿服务时长依

据证明材料，经审核后

认定。

由本人提供

第三章 实施与管理

第八条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紫卿书院）本科生志愿服

务时长由书院事务中心学生事务部进行登记及审核。

第九条志愿服务时长认定参照志愿活动清单中的认定

标准执行，需个人提供的证明材料包括真实有效的志愿服务

记录证明、活动照片、通讯报道、负责人联系方式等。

第十条志愿服务认定需在每次活动结束后一个月内完

成，因特殊情况未能及时认定的，每学期开学和结束时各有

一次补录机会，逾期视为无效材料。志愿证明递交具体时间

为学院事务中心学生事务部值班时间段，以事务中心通知为

准。

第十一条每年秋季学期开学前对上一学年志愿服务时

长进行公示，公示期间处理反馈和异议，经审核后在学院网

站公布最终结果，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通过任何方法修

改最终公布的志愿服务时长。

第十二条青年志愿者实行星级认证制度，每学年的志愿

服务时长累计达 36、72、108、144、180 小时的学生，分别

认定为院级一至五星志愿者，颁发荣誉证书。

第十三条学生在志愿服务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



一经查实，该生该学年志愿服务全部不予认定，情节严重的，

由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紫卿书院）给予相应处分处理。

第十四条学生在学院组织参加的各项校内外志愿活动

中，有以下行为者，予以处理。

情况一：在活动前未向负责人报备无故缺席；

情况二：1.活动中对待工作不认真，不服从安排；

2.负责人收到活动主办方反馈的不良影响

行为；

情况三：如因自身原因无法参加活动的，应至少提前

两小时向负责人说明情况，以免影响志愿活动的正常开展。

情况一违反一次，取消其一个月内其他志愿活动的报

名资格；

情况二违反一次，当次活动志愿时长不予记录；违反

二次及以上，取消其一个月内其他志愿活动的报名资格；

情况三违反二次及以上，取消其一个月内其他志愿活

动的报名资格；情节严重者违反一次即取消其一个月内其他

志愿活动的报名资格。

第四章志愿时长要求

第十五条校内志愿时长占总志愿服务时长的 50%以上，

校内志愿时长不足 50%者，总志愿时长按照校内实际时长的

两倍计算。

第十六条“奖学金”审评对志愿服务时长的要求参照《苏



州大学全日制本科生校设奖学金评定实施细则（2019 年修

订）》(苏大学〔2019〕69 号)文件执行。

第十七条“三好学生、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

优秀学生干部标兵”审评对志愿服务时长的要求参照《苏州

大学三好学生、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及优秀学生干

部标兵评选办法（2019 年修订）》(苏大学〔2019〕70 号)文

件执行。

第十八条 “先进班集体”评审对志愿服务时长的要求

参照《苏州大学先进班集体评选办法（2019 年修订）》(苏大

学〔2019〕71 号)文件执行。

第十九条 “优秀毕业生”评审对志愿服务时长的要求

参照《苏州大学优秀本科生评选办法（2019 年修订）》(苏大

学〔2019〕72 号)文件执行。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本条例由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紫卿书院）负

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本条例自颁布当天起实施。

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紫卿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1 日


